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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文件
东 营 市 公 安 局
东 营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
东 营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东 营 市 环 境 保 护 局
东 营 市 气 象 局

东安监发〔2018〕63 号

关于实施《可燃液体、液化烃
汽车装卸作业安全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区（市属开发区）安监、公安、质监（市场监管）、交

通、环保、气象局：

为加强化工生产、储存企业可燃液体、液化烃汽车装卸

作业安全管理，有效预防生产安全事故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，市安监局组织市公安局、市质监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环保局、市气象局修订了《可燃液体、液化烃汽车装卸作

业安全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职责抓好落

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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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东营市公安局

东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东营市交通运输局

东营市环境保护局 东营市气象局

2018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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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燃液体、液化烃汽车装卸作业

安全暂行办法

本办法适用于化工生产、储存企业可燃液体、液化烃汽

车装卸作业安全设施与管理。本办法运载的货物是指《石油

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160-2008）规定的可燃液

体、液化烃等。本办法不适用加油站的加油及卸车作业。本

办法未涉及的相关安全要求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

定执行。

一、安全设施

装卸区固定设施应由具备资质条件的单位设计和建设，

并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手续。

（一）装车区

1.按规定要求设置有效的防火、防爆、防雷和防静电设

施；

2.安装溢油报警（切断）装置；

3.配备驻车警示标志（停车牌、锥形帽等）、防滑枕

木；

4.汽油、柴油、石脑油、溶剂油、醇类、液化烃等装车

平台装车方式应为下装方式，原油、渣油、蜡油、油浆、煤

焦油、液体沥青及各种重质燃料油等凝点较高、粘度较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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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燃液体，以及苯等易结晶的可燃液体可以不采用下装方

式；

5.移动式压力容器的充装应符合《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

许可规则》（TSG R4002）和《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

规程》（TSG R0005）；

6.配备覆盖全面的高清监控设备，入口安装与公安交通

管理部门联网的高清卡口，监控进出车辆；

7.配备与交通管理部门联网的车辆电子信息卡远程读取

设备，识别进出车辆信息；

8.配备气体浓度监测报警和紧急切断装置；

9.装卸系统应设置油气回收设施，防止油气挥发、泄

漏；

10.汽油、柴油、石脑油、溶剂油、醇类等可燃液体、液

化烃的装车平台应使用一卡通定量装车自动控制系统，具有

紧急停止功能，实现车辆静电释放、人体静电释放（仅适用

于液化烃）、防溢流、可燃气体泄漏与定量装车系统联锁，

鼓励实现鹤管归位、钥匙归位与定量装车系统联锁。原油、

渣油、蜡油、油浆、煤焦油、液体沥青及各种重质燃料油等

凝点较高、粘度较大的可燃液体以及苯等易结晶的可燃液体

的装车平台可以暂不安装一卡通定量装车自动控制系统。

（二）卸车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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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规定要求设置有效的防火、防爆、防雷和防静电设

施；

2.配置驻车警示标志（停车牌、锥形帽等）、防滑枕

木；

3.移动式压力容器的卸载应符合《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

技术监察规程》（TSG R0005）；

4.配备覆盖全面的高清监控设备，入口安装与公安交通

管理部门联网的高清卡口，监控进出车辆；

5.配备与交通管理部门联网的车辆电子信息卡远程读取

设备，识别进出车辆信息；

6.配备气体浓度监测报警和紧急切断装置；

7.装卸系统应设置油气回收设施，防止油气挥发、泄

漏。

二、人员及车辆资质

（一）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

1.驾驶人员应取得相应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；

2.押运人员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。

（二）操作人员

1.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，并考核合格；

2.涉及到移动式压力容器时，须取得《特种设备作业人

员证》，持有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管理证和充装证。

（三）运输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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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及罐体应取得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、质量监督等相

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证件。

三、装卸车作业

（一）装卸车前的检查与确认

1.对拟进入装卸区的驾驶人员或押运人员进行安全告

知；

2.汽车罐车进入装卸区前，要查验车辆资质证件、罐体

检验报告、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从业资格证件，查验车辆及

罐体与行驶证照片是否一致，查验危险化学品警示灯具和标

志是否齐全、有效。查验后，要详细登记；

3.罐车进入装卸区前，须对罐内进行检查，严禁超装混

装，若该批次所装货物与前批次所装货物不同，不能确保安

全的禁止进入装卸区；

4.罐车进入装卸区前应检查排气管防火罩、防静电接地

带（线）、紧急切断装置、铭牌与各种标志（包括颜色、环

形色带、警示性、介质等）、罐体检验有效期等符合要求，

严禁将手机、打火机等禁忌物品带入装卸区；

5.装卸作业前，操作人员对装卸区现场以及设备配备情

况进行安全检查，确认符合安全要求后方可作业；

6.所有的安全检查都应留有相应记录，并存档备查。

（二）装车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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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车辆安全检查合格后，罐车慢速（限速 5 公里/小时）

驶入地磅并熄火，开票人员核对罐车相关资质信息及提单信

息，并核算最大充装量；

2.操作人员引导罐车至指定装货位置，在罐车前方放置

驻车警示标志（停车牌、锥形帽等），在两车轮中间处放置

防滑枕木，确认关闭车辆总电源并收取启动钥匙；

3.操作人员核对作业单据，对罐车卸货底阀进行确认，

并有效连接静电接地 3 至 5 分钟，充分释放车辆在行驶过程

中产生的静电，对罐车卸货底阀、静电接地线及罐内清洁程

度等确认无误后，将装车臂与罐体装货口有效连接，进行装

车操作；

4.装车过程中物料流速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；

5.装车过程中，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应严密监控车辆的

安全情况，并由驾驶人员或押运人员在车辆紧急切断装置处

值守，确保可随时处置紧急情况；

6.装车结束后，操作人员将装卸用管内余料进行回收，

复位装车臂、扶梯等，车辆现场静止不少于 2 分钟；

7.操作人员取下静电接地线，移去驻车警示标志（停车

牌、锥形帽等），引导车辆驶离装车区。

（三）卸车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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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车辆安全检查合格后，操作人员引导罐车慢速（限速

5 公里/小时）驶入卸货指定位置，在罐车防溜车方向放置防

滑枕木，确认关闭车辆总电源并收取启动钥匙；

2.操作人员核对卸货信息，对罐车卸货底阀进行确认，

有效连接静电接地线 3 至 5 分钟；

3.操作人员核对介质信息无误后将卸臂（金属软管）与

罐车罐体卸货口有效对接，在对罐车和工艺管线进行安全检

查后，开启卸货阀门，进入卸车状态；

4.卸货结束后，操作人员取下静电接地线，移去驻车警

示标志（停车牌、锥形帽等），引导车辆驶离卸车区。

（四）注意事项

1.企业应制定相应的装卸车操作规程，并严格执行；

2.配备防爆通信设备，保障作业人员、应急处置人员之

间的信息交流；

3．应有防止装卸用管拉脱的连锁保护装置，装卸用管必

须每年进行 1 次耐压（水压）试验；

4.夜间装卸作业时，场地必须具有足够的照明，并配备

固定或便携式应急防爆照明设备；

5.现场作业人员应按规定穿戴防静电服、安全帽、防护

手套、安全鞋等劳动防护用品。2 米以上高空作业人员还应

系好安全绳。防护用品需符合 GB/T11651《个体防护装备选

用规范》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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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夏季高温天气（国家规定的日最高气温超过 35℃），

作业时需避开高温时间段，必要时作业前应实施降温措施；

7.雷雨、风沙等恶劣天气情况时严禁装卸作业。

四、应急管理

（一）应急队伍和预案

1.建立企业应急救援队伍，明确应急人员的相关职责和

通信联络方式；

2.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有关管理要求，针对装卸

作业制定火灾、爆炸、泄漏、中毒、灼伤、冻伤、人员疏散

等应急预案，并定期演练。

(二)应急物资储备

装卸车区域，应按照《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

备标准》（GB31077-2013）等规范要求，配备相应的应急救

援物资，主要包括用于处理日常泄漏事故的应急用品（如吸

油毡、接液盆、沙土等）、正压式呼吸器、洗眼设施、应急

箱等。

五、其它

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确保装卸作业环节安全

设施设备和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处于有效状态。企业违反以上

有关规定，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罚。

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、公安消防、安全监管、质量监督、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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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企业装卸汽车作业安全设施及作业

应急情况进行监管。

本办法内容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东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 年 8月 22 日印发


